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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土地增值利益遭投機人士壟斷。 

四、至黃委員建議自由港區內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一節，因涉及我國法律規定、國際公約之解

釋、國際間因勞動條件不同吸引外勞來臺工作之誘因及是否有助於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等議

題，行政院勞委會等機關正審慎研議中。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顏前委員清標就臺中市建設財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7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67） 

顏前委員就臺中市建設財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因應地方改制，財政部經重新通盤檢討「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賦予改制後地方政府之合宜

自治能量，帶動區域均衡發展，衡平升格直轄市業務轄區職能擴大之施政需要，及兼顧財政

自我努力之精神，以達財政永續目標。該修正草案經行政院第 3324 次會議討論通過，並已函

請貴院審議。 

二、縣市升格改制之用意在於資源整合運用，使財政收支運用更具效益，唯有財政自我負責，厲行

各項開源節流措施，方能有效改善財政問題。惟，於未完成「公共債務法」及「財政收支劃

分法」修法前過渡期間之地方財務需要，財政部前已會同行政院主計總處研擬因應措施，調

整中央統籌稅款分配比例，並由該總處透過一般性及專案性補助款予以調劑及挹注地方財源

。又依「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3 第 3 項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之總額不得少於該直

轄市改制前。爰就 99 年度改制年以後各年度地方政府獲配財源少於 99 年度之差額增編保障

財源補助，即地方政府獲配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一般性補助款之合計數如已達或超過 99 年度

獲配水準，則無法獲得保障財源補助。 

三、經依上開原則，100 年度對臺中市整體協助財源 387.78 億元，較 99 年度 265.36 億元，增加

122.42 億元或 46.1%，如扣除改制為直轄市新增之法定經費 85.9 億元後，仍較 99 年度增加

36.52 億元或 13.8%。又 100 年度中央對臺中市協助財源基礎雖已墊高，惟 101 年度之協助財

源 412.41 億元，仍較 100 年度繼續增加 24.63 億元，約增 6.4%，平均每年約增 10.9%，成長

幅度為 5 都之冠。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 Google 搜尋引擎所訂隱私權政策，

強迫使用者同意分享個人資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74） 

丁委員就 Google 搜尋引擎所訂隱私權政策，強迫使用者同意分享個人資料問題所提質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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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按非公務機關蒐集個人資料時，應尊重當事人之資料自決權，履行告知義務，如將其移作其他

目的使用時，應符合特定目的外利用之要件，並應提供當事人行使拒絕行銷權利；因此，美

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Google）如係以其隱私權政策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上告知義務時，

其應依該法第 8 條規定，能使當事人明確知悉相關事項如：蒐集之目的、利用（分享）之地

區、期間、對象及方式，而不得過分概括廣泛使當事人誤解其特定目的；將個人資料作特定

目的外利用時，如：建立使用者綜合側寫資訊，以供其他廠商作其他目的使用，則應確實符

合同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情形之一，如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始得為之，惟仍應提供當事人得

依該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行使拒絕行銷權利之機制及途徑。又行政院已於本（101）年 4

月 12 日指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擔任 Google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該會可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22 條所授予之權限，調查及認定該公司有無違反上開規定，如有違反時，即可對

該公司進行調查與處理，令限期改正，必要時，得按次處以罰鍰。 

二、查「個人資料保護法」係參考 1995 年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制定，規範事項應配合整體個人

資料保護趨勢及產業發展需要。基此，本部將於該法施行 1 年後，視執行狀況檢討研修，以

確保使用者權益。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修法至今，大陸漁船非法入侵情形有何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0-884） 

翁委員針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法至今，大陸漁船非法入侵情形有何改善

」之議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案經交據本院海巡署查復如下： 

一、貴院於 100 年 12 月 6 日三讀通過本法後，本院海巡署即組成專案小組，並分別於 100 年 12 月

7 日、12 月 14 日、101 年 1 月 11 日及 2 月 29 日召開 4 次籌備會議，針對專案執行、人船留

置及罰鍰收繳等問題，完成各項配套措施，並經本院核定自 101 年 3 月 21 日施行。 

二、本案自本（101）年 3 月 21 日正式實施迄 10 月 31 日止，計處分越界中國大陸漁船 163 艘、罰

鍰新臺幣 2,855 萬 5,000 元；綜合相關取締成效、118 報案數字（大陸漁船越界）及雷情顯示

目標下降之研析，得見本案推行已初顯嚇阻大陸漁船越界之成效。 

三、本院海巡署日前已於執行屆滿 1 個月、3 個月及 6 個月時，分別召開 3 階段檢討會議，檢視執

行情形、取締成效及滾動修正後續相關執行策略與作為，強化本案執行效率；預計 102 年 3

月 21 日執行期滿 1 年後，再行檢討，以為精進並持續提升嚇阻效果，確保我國海域治安及漁

民作業權益。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加強國人醫療知識的建立與推廣問題


